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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 华资实业            编号：临 2013-024 

 

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收购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公告包头华

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934 号），潍坊创

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创科”或“收购人”）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

公告了《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按照《上市公收购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向除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草

原糖业”）、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创经济”）和包头

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普实业”）以外的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资实业”）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义务，要约收购期限

为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2013 年 8 月 23 日。 

目前，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前，实创经济、北普实业共持有华资实业 22.84%的股份，潍

坊创科和实创经济、北普实业均为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潍坊创科基于对草原糖业及华资实业企业自身价值的认可，以及出于对内蒙

古当地政策优势和行业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从而通过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方式受

让草原糖业 100%股权，进而触发对华资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应向除草原糖

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以外的华资实业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要约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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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义务而出发，不以终止华资实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2、要约收购对象 

本次要约收购的对象包括除草原糖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以外的其他所有

股东持有的华资实业股份。 

3、要约收购价格：5.73 元/股 

4、要约收购股份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要约收购期限：自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2013 年 8 月 23 日 

6、要约收购编码：706027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 

1、收购人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包头华资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关于要约收购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申报公告》等文件，并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开始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2、华资实业董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包头

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

股东报告书 》。  

3、收购人于 2013 年 8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13 日和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分别三次公告了收购人要约收购华资实业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 

 4 、收购人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

及要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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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8 月 23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2013 年 8 月 23 

日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股份共计 2 股，撤回预受要约股份共计 0 股，华资

实业流通股中共有 2 股接受收购人发出的收购要约。 

特此公告。 

 

 

 

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6 日 

 

 


